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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
公告

本院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作出（2024）豫 1329 清申 2 号民

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焦迎香提起的对河南颜鸿再生新能源科技有

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。根据相关法律及规范意见，决定采取评审

的方式指定清算组，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案情

河南颜鸿再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21

日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登记机关为南阳市新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，注册资本为 3,000 万元，公司所在地为新野县上港乡产业集

聚区西区经八路，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：再生资源加工；非金属

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；再

生资源销售；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；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润滑油销售；橡胶制品

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河南颜鸿再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为

3,000 万元人民币，申请人以认缴出资占比 50%，截至目前已经

实缴出资 670 万元，股东蒋波以货币认缴出资占比 50%，截至目

前仅实缴出资 300 万元。申请人以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书

已判决解散河南颜鸿再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但公司股东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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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就清算组的组成达成一致意见，无法在法定期限内对公司进

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进行强制清算。

二、报名要求

本次报名的机构限定为本市两级法院辖区内破产案件管理

人的机构。

各中介机构报名时必须提交以下材料：

1．书面申请。

2．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代理人还

需提交授权委托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身份手续）等。

3．中介机构的基本情况。

4．拟派本案清算组团队负责人及其成员名单并附全体团队

成员的身份证、执业证书等身份材料。

5.团队对本案欲从事工作的方案、是否能够垫资清算费用

、报酬等相关事项的承诺。

6.上述报名资料均须带原件核实，如查证存在虚假信息，

取消本次报名资格。

7.上述材料均须提交一式三份。

三、报名资格及时间

1．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

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

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清

算组人员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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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近五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

。

3．报名期限截至 2024年 8月 28日下午 6点 00分。

四、评审程序

1．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进入评审环节，本院纪检监察室全

程监督，确定一家为清算组，同时确定一家备选清算组。

2．评审时间：2024年 8月 29日上午 9时 00分。

3．评审地点：新野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

五、联系方式

报名地点：新野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

联系人：徐星煌

联系电话：17537786813

电子邮箱：xyfym2t@126.com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


